
法学院学〔2025〕10号

关于调整法学院研究生荣誉评选委员会的决定

院内各部门、各班级：

根据《关于评选 2025年度 “优秀研究生 ”和“优秀研

究生干部 ”的通知》 的要求，经学院研究，决定法学院研究

生荣誉评选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 任 委 员：宋 杰

副主任委 员：高一飞 顾赵丽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波 王润蕾 方 涧 厉俊哲 李 蕾 应玉燕

孟利超 吴美琴 周慧敏 章安邦

二0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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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2025年 11月 12日



附件：

法学院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细则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合格建设者，根据《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暂行）》（浙

商大研〔2018〕26号），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评定标准，作为学院评选优秀

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依据。

一、评选对象

“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对象为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全日制（全脱产）培养、非定向就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的博士、

硕士研究生。

二、基本条件

（一）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各项规章管理制度，有良好的思

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二）学习勤奋刻苦，学业成绩优良；

（三）积极参加学术、文体、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

研究生在该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当学年荣誉称号评选资格：

（一）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二）所修课程成绩有不及格者；

（三）违反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者；

（四）超出基本学制规定的学习期限者。

三、”优秀研究生“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是学校授予综合表现优异的研究生的荣誉称号，评选应结合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研究生综合测评结果，比例不超过当年参加综合测评研究生人数的

10％。

申报条件：研究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可

（一）在评奖学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二）在评奖学年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四、“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干部是学校授予综合表现优异的研究生干部的荣誉称号，评选比

例不超过参加综合测评研究生人数的3%。



优秀研究生干部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

（一）在评奖学年担任党、团支部、级委（班委）、研究生会等学生干部和学

生社团组织研究生干部满一学年；

（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骨干示范和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突出，能够圆满地完成各级组织交给的任务，工作业绩突出；

（三）在评奖学年的综合测评中，干部任职考核结果为优秀。

五、评审程序

学院成立研究生荣誉评选委员会，主要由分管院领导、学生工作负责人、研究

生办公室主任、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代表等组成。学生自主申报相关荣誉，经辅

导员进行资格初审后，将候选人名单提交至评选委员会评审，最终确定上报学校的

名单；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可兼报，不可兼得。学院对推荐人选名单须进

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

本实施细则由法学院研究生荣誉评选委员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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